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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注册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为注册资本认缴制，并且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

度使得股东享有期限利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债权人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的债权利益。该项制

度法律制度条文简要，相关司法机关并未给出司法解释导致在适用时出现一些争议，学界对适用中的难

题争论不休没有确切的答案，关于出资加速到期的程序要求、界定标准和是否适用入库规则等问题都存

在疑问且学界观点不一，笔者将对这些法律困境进行探讨并且给出制度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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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any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contribution method of shareholders in register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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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The system of accelerated maturity of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s 
enables shareholders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a time limit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 credit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when the company’s assets are insufficient to settle the due debts.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this system are brief, and the relevant judicial authorities have not provided judicial interpreta-
tions, leading to some disputes in its applicatio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en debating the 
difficulties in its application without a definite answer. There ar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types of 
debts subject to accelerated maturity,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defining standards, and whether 
the in-pot rule applie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lds diverse views on these issues. The au-
thor will explore these legal predicament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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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郑某岚等与福建某建筑材料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中 1，法律制度体系中存在的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制度，其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公平处理公司债务，避免债权人的利益遭到损害。当公司被作为被

执行人时，人民法院穷尽所有执行措施无资产可供执行，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未届

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应当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是我国公司制度的一大进步，在从前的制度中股东在公司注册资本时出资期

限多为超长期限，有甚者出资期限拟制五百年，这无疑给债权人的权利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的危险，现实

生活中众多债权人赢了官司却执行困难，基于有限的法律制度股东债台高筑而司法机关却无可奈何，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实施无疑保护了公司债权人的利

益，在学术界关于我国是否引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问题重心开始转向如何适用第 54 条上来。具体来说，

在司法实践领域如何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第 54 条的上存在着许多困境和难题：(1) 如何保护加速到期

的股东的利益？(2) 加速到期的程序该如何要求？在公司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是先行起诉还

是在执行不能后再起诉？(3) 界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标准是什么？(4) 加速到期的出资是直接清偿还

是先入库再由公司付给债权人？ 

2.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概述 

(一)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基础 
1、股东享有期限利益 
为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公司法》赋予股东享有期限利益的权利，股东和公司可以在法定期限内

自由约定出资期限，最长期限为 5 年。出资期限利益的核心为自由出资，相比之前的股东约定出资期限

而无法定上限的制度新制度更加合理和科学，使资本减少出现虚假投入和经济泡沫等威胁。股东认缴出

资的期限一旦在公司章程里规定即可发生法律效果。首先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能够清偿债务时，在

股东出资期限未届满之前，公司的决策组织不能强迫股东提前出资，因为《公司法》的明确规定当公司

 
1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 08 民终 4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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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债务无力清偿时，公司才能加速到期股东出资义务。其次为股东之间，其他股东不得强迫任何股东

在公司债务未到清偿期有力偿还且认缴出资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提前出资，因为认缴出资期限写入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对股东具有约束性。最后认缴出资的股东在未满清偿期时享有未届满的抗辩权，股东的

期限利益具有法定性、自治性、契约性，在公司正常运行时受法律保护[1]。当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要求该

股东加速到期时有权拒绝。 
2、股东期限利益的边界 
股东期限利益的边界为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到期债务，即当公司能够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享有期

限利益，债权人、公司和其他股东均不能加速到期，当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不能以出资期限

未届满为由对抗债权人的加速到期请求。有学者认为期限利益的制度约束的对象不能包括债权人[2]，保

护债权人的利益应该高于股东的期限利益。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司债务未届清偿期时，股东合法的出资期

限权益可以对抗债务人[3]。然而还有学者认为股东期限利益是有边界的、柔性的、可打破的，公司债权

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对抗股东的期限利益[4]。 
公司是独立的法人，股东不能直接控制公司，基于公司章程对认缴出资期限的规定能够很好地保护

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设立之初资本注册和公司决策等能够间接影响债权人利益的各个方面均无法告知

债权人，当然无法获得债权人的同意，股东出资义务在具有约定性的同时更具法定性，我们可以参照《民

法典》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来推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决定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均须取得债权人

的同意，而股东出资期限利益的约定无法事先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股

东的期限利益也已经超出特定的边界而无法对抗公司的债权人。 
3、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法》的一个重要宗旨，当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公司股东以出

资期限未届清偿期为由对抗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则会出现执行难的问题，将加大债权人的债权风险，

有损公司对外的信誉利益，不利于商事活动的健康进行，法律所导致的公司存续与债权人之间的平衡被

打破，会催生众多公司为逃避债务而进行法律规避从而颠覆商事行为的正当性。因此认缴出资制度不应

该成为资本损害普通民众权益的工具，在提倡出资自由的口号中萌生扼杀公平的种子。公司和股东和债

权人的关系是所有商事活动避不开的要件，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使三者达到相对的平衡，股东的期限利

益不能是刚性的和无边界的，在股东的期限利益对抗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时，法律一定会进行必要的干预

来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诉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也并不会侵犯股东的合法利益，补足未实际出

资本就是股东应尽的义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债权人代位权的相关理论 
《民法典》中的债权人代位权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理论基础。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

于行使其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危害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

其债权或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债权人代位权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主体都是债权人，两者的目的

都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即保全债权，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条件为债务人怠于履行自己对第三人的债权，

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行使的条件为公司不能行使到期债务，两者的构成要件相似理念相通，代位权

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 
(二)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与破产程序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尚未完

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破产程序

中的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适用的关键在于破产程序的开启，在实践中破产程序存在启动难、界定难、耗

费时间久、成本高等问题，破产程序无法进行导致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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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控股或全资的法人股东进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将受到极大影响，应赋予债权人主张

法人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请求权，通过债权申报的方式参与破产清算[5]。公司法很好地将出资加速

到期独立于破产程序之外，在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即可申请加速到期。如果债权人通过破产

程序中的出资加速到期获得清偿则要等待公司走进破产程序，这无疑耗费很长的时间，浪费资源的同时

债权人的利益也不能很好的保障。《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在非破产程序下即可适用，破除现

实适用的制度枷锁使加速出资更实际有利于债权人。 

3.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 现实中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受损 
法律保障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而加速到期制度并未对债权人诉请加速到期的权利进

行限制，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时可能存在损害股东期限利益的情形。在

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加速出资到期会破坏股东的资金规划和预期，然而公司

设立所实行的资本认缴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动降低公司设立的门槛，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如果

实行不当将会与资本认缴制的目的背道而驰，股东在出资时往往会考虑资金压力的大小，股东享有的期

限利益也是为了这个问题，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制债权人加速出资到期的程序要求，生活中难免会出现

债权人利用法律漏洞侵害股东利益，盲目的行使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增加股东的资金压力，不能在一味

的推行新规定时所削弱其他权利的法律效果，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应该得到保护。 
(二)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条文不可能详尽表达法律条文背后的程序和逻辑，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背后到底该如何行

使？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程序规定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公平现象出现。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

债务时，债权人是选择诉讼来获得股东加速到期的请求权还是在执行不能的情况下再去出资加速到期获

得清偿呢？在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有两种观点：诉讼前置和执行不能时再诉讼。 
1、诉讼前置理论 
有学者认为公司债权人应该将股东和公司列为共同被告[6]，在执行程序中由公司先承担责任，公司

股东则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责任，该观点的建议是诉讼前置，在请求债权时就把股东列为共同

被告一并请求债权的实现，诉讼前置确实是很多权利人更容易想到的方法。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中并

未明确体现出权力的属性，在表面上似乎仅仅是对股东出资期限利益的终止，因此出资加速到期并非请

求权而是形成权。若发生债权债务纠纷可以将公司和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直接提起诉讼时债权人可以一

并提出确认股东期限利益终止的诉求。从程序上来看，加速到期制度经过诉讼程序开启可以提高司法效

率，现实中债权人和股东往往具有的直接联系较少，债权人和股东和公司三者之间当面临利益冲突时厚

此薄彼，公司作为联系的纽带难免出现懈怠或者维护股东利益的情况。加速到期的通知很难到达股东，

公司方面也很难监督股东尽快补足未出资的资本，这时通过诉讼程序一并进行使得通知送达的更加规范，

行使加速到期制度的每一步都更具法律效力。 
2、执行阶段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理论 
海南凯某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口和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 2，

因和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7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随后，

凯某公司申请追加和某公司未足额出资的股东郭某飞、陈某喜、唐某为被执行人。经审查三股东认缴出

资均未实缴到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

 
2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24)琼 0107 执异 248 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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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裁定追加这三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其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和某公司的债务承

担责任。上述案件为执行阶段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应用，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该判决维护了债权人

的利益，但是也引发了在执行程序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执行阶段请求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由于第 54 条没有具体阐明程序、性质和清偿的对象，从而导致在立

法与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程度适用上的混乱现象，如立法表述不精准、司法适用标准不一致、举证责

任分配不清晰[7]。这种混乱造成的主要原因就是该制度并没有清晰阐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之后是直接清

偿还是适用入库制度，该弊端笔者将在下一步进行探讨。 
3、其他理论观点 
有学者主张发挥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作用，新《公司法》第 54 条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不同于破产程

序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条件，不用进入破产程序意味着公司还具有存活

的条件，如果赋予公司的董事或董事会启动的权力，让董事或者董事会进行催缴[5]。有学者主张加入听

证程序，在追加股东裁定作出之前执行机构应启动听证程序主要目的在于使得被追加股东能够在前期参

与到执行程序中来[8]。不管是主张董事会作为启动主体之一还是在执行之前加入听证程序都是以非诉的

方式来行使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力，笔者认为这种非诉的方式虽然在学界提及不多，但也具有一定的

可行性。 
(三) 无法清偿债务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争议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启动的关键，对于无法清偿债务的认定标准也

是该规定的争议焦点之一。在实践中审判相关纠纷的法院都实行不同的认定标准，最后的结果也不同，

这并不能使得该制度真正发挥保护债权人债权的作用。当前主要有三种界定标准：主观判断说、客观判

断说、强制执行说。 
1、主观判断说 
主观判断不能清偿债务指债权人请求公司清偿债务公司主观拒绝即可视为不能清偿，无需耗费大量

时间精力证明公司资产是否真实不能清偿。这种认定标准虽然使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启动更加简便

更加灵活，但是仅仅根据债权人的主观认定容易损害股东利益，当公司一时出现经营困难暂时不能清偿

的情况，如果股东根据主观判断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秩序混乱，加重公司的资金困

难，主观判断说无疑是一种过于放松的标准。 
2、客观判断说 
客观判断不能清偿公司到期债务指有客观的数据证明公司资本亏空或者不足以清偿现实存在的到期

债务。这种判断标准相对于主观判断说更客观更公平，但是同样存在当公司出现短暂的资金紧张和经营

困难，这种情况经过调整经营策略即可扭转恢复公司元气，也会给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资金压力，甚者

成为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客观上评判公司资产需要专门的评估机构来进行，并且不能单纯地计算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资本价值会随着市场进行波动。在现实中债权人在对公司资本的认定上操作较为

困难，耗费时间长，客观判断说认定标准实现较为困难。 
3、强制执行说 
强制执行是在指在执行程序中以公司的资产在强制执行不能清偿时法院所确定的公司的清偿能力为

依据。这个判断标准依附于强制执行程序，在程序上似乎比主观客观认定标准更规范，这种学说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公司没有被最终审判之前其拥有逆风翻盘的机会，法

院通过强制执行不能之后启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似乎给公司留有资金周转的机会，优化资源配置，防止

股东尽早失去期限利益使资金单项流出——加速到期发生的法律后果：补足出资。二是维护市场秩序的

稳定，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往往采用最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公司资产价值进行更加精准的评估，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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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公司账面上的资金而是所有可转化为资金的财产。相比较公司为清偿债务进行的紧急交易，公司

均会以市场价格进行清算，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的交易环境。三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借

助国家机器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实现债权是最有利的手段。在实践中债权人不能干预公司决策，公司的

各种规章决策债权人并不了解，债权人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法院在审

查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情况时一定会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做出更科学更全面的判断，这对于公司、股东、

债权人以及市场环境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 
(四) 直接受偿规则和入库规则 
承接上文《公司法》第 54 条，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各种关系的混乱的关键就是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出

资加速到期之后的资金是适用直接受偿规则还是入库规则，两种不同的清偿方式意味着维护的利益对象

不同。 
1、直接受偿规则 
当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后直接对债权人进行清偿，虽然能够更快地实现债权，但是往往一个公司并不

是只有一两个债权人，面对众多请求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清偿的顺序对于债权人权利保护发挥着重大作

用，补缴的出资将优先受偿给和股东有密切关系的债权人，而对于小债权人或者和股东没有特殊关系的

债权人则不能优先受偿，这对债权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债权人代位权

的规定适用的就是直接清偿的规则，因为债务人怠于行使与第三人的债权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或者与其

有关的从权利。相较于《民法典》中适用直接清偿规则是代位权关系中由于仅有一个相对行使债权的债

权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所面临的债权人具有不确定性和数量众多的特性，因此股东出资加速到

期后不能适用直接受偿规则。 
2、入库规则 
根据《公司法》第 49 条规定：“股东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出资的，除应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

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股东如果加速到期后将资金交给债权人直接受偿，则股东因为违反义务则

要向公司负担补足出资的责任并且公司造成的损失后续还应当由该股东承担，重复出资将严重损害股东

利益，因此《公司法》第 49 条的规定直接受偿规则并不适用。如果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后先向公司入库后

由公司进行清偿则更加规范。公司和股东之间、公司和债权人之间都具有直接的相对关系，股东对公司

有出资义务，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注入加速到期的资本有很大的可能使公司渡过难关，这对于当

前的社会经济具有极大得鼓舞作用，为资本注入活力让公司转危为安，一个公司的运营一个工作岗位存

在的背后是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家庭，千千万万个公司的背后是万家灯火，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幸

福社会。其次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核心之一，直接入库规则可以更加公平地清偿债

权人到期债务，也有利于维护该公司的信赖利益，该制度不同于破产程序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这是在非破产的情况下加速到期，公司还有存续和发展的可能，直接入库规则可以维护公司、公司股东

和债权人的最大利益。 
关于入库规则也存在着众多反对的声音，有学者认为入库规则会使清偿问题复杂化，如果债权人在

诉讼中主张的结果是归入公司，债权人主张出资加速到期的动力明显不足[9]。当加速到期的资本补缴给

公司时，公司挪用该份资金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则无法实现其债权利益，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

再进行请求清偿，在已经加速到期的情形下申请强制执行应该根据什么呢？对加速到期的资本进行入库

会增加债权人的维权程序；公司债权人起诉公司后才能申请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债权人应该先行垫付诉

讼费用，资本数额较大的情况下债权人将负担极重的经济压力，此时债权人将怠于行权使得股东资本加

速到期制度无法行使。对于入库规则的担心不无道理，相信随着司法实践的增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后清

偿还是入库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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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完善路径 

商事活动相较于民事活动通常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相对关系，《公司法》对各方利益进行平衡规

范和制约才使得商事活动能够有序进行蓬勃发展。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是对公司资本认缴制的完善，

股东享有的期限利益得到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也存在

着一些“硬伤”，该规定实行不久毋庸置疑存在着实践上的争议，然而笔者认为，随着司法实践案例的

增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该制度一定会更加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会更加先进。 
(一) 完善法律制度 
1、明确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程序要求 
目前的法律规定中缺乏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程序指引，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差异和适用

差异。立法机关应该明确债权人申请加速到期时提交的材料清单，包括公司财务状况的初步证据和债务

履行的说明等，来保证申请的客观性合法性。规定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延长审查时间，统一明确审查

的标准。更关键的是明确当事人行使该权利中的权利和义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用法律

法规来规范和保障各方的合法利益使加速到期的程序更加规范和透明。明确清偿责任的性质，从法律基

础上来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启动的，因此股东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公司承担

首要责任。 
2、界定清偿的范围 
《公司法》第 54 条并没有详细说明清偿的范围是未出资的本金还是本金和利息，当股东将未出资的

股权转让时是否转让出资义务也未做出明确规定。立法上应该明确清偿的范围仅限于本金，为了不给股

东造成额外的负担，利息部分不应该被包含在内，其主要原因主要是股东在出资未届满之前并没有实际

占有该未出资的资本，因此也无法获得利息利益。并且股东转让未出资资本的股权其附属权利义务应该

一并转让，股东的期限利益转让给受让人的其出资义务也应该由受让人承担。这有利于维护股权关系的

稳定也有助于维护债权人利益。 
3、明确入库规则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后应该先入库再由公司对债权人清偿[7]，虽然入库制度有一定的弊端但是相较于

直接清偿规则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并且当前也没有更适合的理论基础来建立全新的规则。在立法上应

该规定股东不得直接对债权人进行清偿，给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以此来维护其他债

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严格公司的清偿程序，公司收到股东提前缴纳地出资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分配对

债权人进行清偿，完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监督制度成立清偿小组对清偿活动进行监督，清偿工作在不违

反公司章程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必须透明公开，除涉及商业秘密的应该及时向法院提交不公开申请。公司

的债权人对提前出资的进度和清偿出资的分配享有知情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及

时通知债权人，如果公司有逃避清偿转移资产的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债权人有权追究公司的法律责

任。综上法律应该更加完善入库规则，建立健全入库规则的规定，进而严格入库后公司根据债权人的性

质清偿的程序，赋予股东董事和债权人以监督权，入库规则的弊端造成的后果才能够减消减，真正使债

权人利益得到实现。 
(二) 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 
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司法裁判没有统一的标准，裁判结果不一致将会给公司股

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造成失衡，司法机关应该出具相关司法解释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的标准，挑选股

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优秀经典案例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明确公司和债权人之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

保障公司内部的秩序平衡，防止出现大股东欺压小股东的现象，平衡公司正常经营和股东利益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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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10]。进一步明细不能清偿债务的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公平效率的实现，除此之外

司法解释还应该对不能清偿的时间进行统一认定，明确是当前不能清偿的债务还是在未来合法期限内已

经“预料到”不能清偿的债务。司法实践中统一标准的构建是对立法空白的补充和细化[11]，法律最终都

要以司法实践的方式直接维护当事人权益，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对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完善

至关重要。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公司法》相关规定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内牢记立法目的，引用其他相关法律，

比如《民法典》中债权人的规定和破产程序中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来综合考量该案件，力求做到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三) 发挥公司章程的制约作用 
公司章程是一个公司运营发展所遵循的内部准则，对于公司和股东有直接的约束力，公司可以在章

程中对股东出资问题做出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其公司的稳定运行有利于公司的信赖利益，公司的信赖利

益对于商事活动发挥积极作用。公司章程可以对加速到期后的清偿顺序和方式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做

出具体规定，赋予董事会监督加速出资清偿到期债务的权利，对股东的出资义务进行提前约定来达到预

防纠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和公司因为出资加速到期之间引发的纠纷，同时也引用了民法上

的“事先约定从约定”的制度可以弥补法律空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法律效率。此外公司应该建立相应

的风险预警机制，定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潜在的不能清偿债务的风险。公司

内部规章制度的完善可以对加速到期制度的实践提供支持和保障。 
(四) 与公司资本制度协同推进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主心骨，《公司法》中的任何制度都要考虑整体的协同发展，股东出资

加速到期制度的完善应该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当公司减资时加强对股东出资真实性的审查，

如果有股东有明显的无法按期补足出资的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通过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来提前约束其

行为。鼓励公司采取多样化的出资方式，货币出资和非货币出资相结合[12]，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

完善股东的非货币出资的评估和变现机制，确保所有提前出资有效变现偿还公司债务。 
完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不能单纯地从某个方面进行，系统性要求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和共

同推进。笔者认为，完善法律法规，对立法空白部分做出补充是首要的解决路径。建立统一的司法实践

标准，以优秀判例来指引司法主体更公平地裁判案件。鼓励公司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执行程序写入公司

章程，以内部提前约定的方式明确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监督权，在不侵犯股东的期限利益的前提下更好

地推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进行，维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股东出资

加速到期制度的完善必须在公司资本制度的大框架之下进行[13]，不能背离当初的立法目的才能真正发

挥《公司法》第 54 条保护债权人的作用。 

5. 结语 

《公司法》自 1994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到后来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都是为了给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创

造健康稳定的环境，每一次《公司法》的修改都是为了应对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法条

简明扼要而非冗长繁复，这也使得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实施标准和法律空白，股东出资加速到

期制度原本是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行使困境的出现造成债权人之间利益分配不平衡并不是最初立

法者所期待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较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导致同案不同判。债权人行权时股东

的期限利益该如何保障？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标准也未做出具体规定，这和公司权益具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程序要求还存在模糊空白，债权人行使加速到期权利在法律上并未规定实

行的程序要求，债权人该如何准确地运用该权利尽快实现合法利益？加速到期后清偿的程序又该如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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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些都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困境。笔者认为必须从立法、司法、公司内部协同

等各个方面来对《公司法》第 54 条进行完善，充分平衡和保护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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